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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人社发[2018]27号
各区县委组织部，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高新区、文昌湖区工委组织人事部，高新区、文昌湖区管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淄博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、财政局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中央、省属驻淄企业，市属有关企业：
现将《淄博市企业负责人引才补贴发放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淄博市委组织部    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    淄博市财政局
 2018年4 月9 日 
(此件主动公开)

淄博市企业负责人引才补贴发放实施细则

第一条  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，发挥企业引才聚才的主体作用，激发企业引才积极性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淄发[2017]34号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
第二条  补贴发放范围
我市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并纳税的各类企业（含中央、省属驻淄企业）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分支机构的企业负责人。
第三条  补贴发放条件
企业一年内从市（域）外全职引进博士研究生2名（含）以上，或者硕士研究生5名（含）以上。统计截止日期为每年的9月30日。
第四条  补贴标准及资金渠道
符合上述范围、条件的，给予一次性支持5万元（每年集中发放一次）。市属企业所需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，其他企业所需资金由市、区县两级财政各承担50%。
第五条 办理流程
（一）申报。每年9月份由市人社局下发申报通知，符合条件的企业提出申请，市属企业的直接报市人社局；其他企业的报区县组织、人社部门，由区县人社部门统一报市人社局；
（二）审批。市人社局对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交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；
（三）资金拨付和发放。市级财政根据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意见拨付资金；市属企业的，由市人社局直接发放至企业，再由企业发放至本人；其他企业的，由市人社局发放至区县人社局，区县按规定配套后发放至企业，再由企业发放至本人。
第六条 所需材料
（一）企业《营业执照》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1份；
（二）企业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；
（三）《企业引进人才统计表》；
（四）引进人才的以下材料：劳动合同及人社部门盖章的《劳动用工备案和就业失业登记花名册》原件及复印件1份；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；在国（境）外取得博士、硕士学历学位的留学回国人员，需提供教育部出具的《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原件及复印件1份；
（五）社会保险费证明原件（需由参保的社保机构加盖业务专用章）；
（六）《淄博市企业负责人引才补贴申请表》1份、《淄博市企业负责人引才补贴汇总表》1份（区县填写）。
第七条  市人社局会同有关部门对补贴发放情况进行督查，督查情况报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有关落实情况纳入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。对弄虚作假冒领或套取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严肃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第八条  本细则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和省、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九条  本细则由淄博市人社局负责解释。
第十条  本细则自2017年12月13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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